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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暨其檢核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3.12.03 第 170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0.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教育目標為: 培養德

智體群美兼備之五全人才。 

 

 

一、新增條文。 

二、訂定教育目

標。 

第四條  本校學生基本素養為：德、

智、體、群、美。 

第三條  本校學生基本素養  為：

公民素養、人文素養、  

藝術素養與專業素養。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改。 

第五條  本校學生核心能力如下： 

  一、道德認知與實踐。 

  二、專業與實務應用。 

  三、健康促進與管理。 

  四、溝通與團隊合作。 

  五、文化與藝術欣賞。 

第四條  基於全校學生基本素養之

養成所需培育之核心能

力，如下： 

  一、中華文化與倫理道

德。 

  二、社會關懷與公民責

任。 

  三、健全體魄與團隊合

作。 

  四、語文能力與溝通表

達。 

  五、人文涵養與藝術品

味。 

  六、國際視野與多元文

化。 

  七、創新思維與資訊應

用。 

  八、專業知能與主動學

習。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改。 

第六條  各院系單位應參考本校  

願景、特色以及高等教育

及社會  職場發展趨勢，

訂定符應本校教  育目標

與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

力並能充分反映院系特

院、系級  教育目標與基

第五條  各院系單位應參考本校  

願景、特色以及高等教育

及社會  職場發展趨勢，

訂定符應本校教  育目標

與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

力並能充分反映院系特

院、系級  教育目標與基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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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素養、核心能力。 本素養、核心能力。 

第七條  為落實本校校、院、系級學

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

習成效之提昇，校、院、系

相關學術與行政單位應規

劃實施下列事項： 

  一、根據基本素養、核心進

行課程規劃。 

  二、教師應根據學生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進行課

程設計與教學。 

  三、建置基本素養、核心能

力的評量機制 (含教師

開課課程之學習成效

評量、校院系教育目標

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之學習成效評量)。 

  四、訂定校、院、系級基本

素養與核心能力之畢

業門檻；學生在規定修

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

系應修學分外，在校院

系各級基本素養與核

心能力之學習成效上

必須達到基本要求，方

具備畢業資格。 

第六條  為落實本校校、院、系級

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學習成效之提昇，校、院、

系相關學術與行政單位應

規劃實施下列事項： 

  一、根據基本素養、核心進

行課程規劃。 

  二、教師應根據學生基本

素養與核心能力，進

行課程設計與教學。 

  三、建置基本素養、核心能

力的評量機制 (含教

師開課課程之學習成

效評量、校院系教育

目標與基本素養、核

心能力之學習成效評

量)。 

  四、訂定校、院、系級基本

素養與核心能力之畢

業門檻；學生在規定

修業年限內，除修滿

該學系應修學分外，

在校院系各級基本素

養與核心能力之學習

成效上必須達到基本

要求，方具備畢業資

格。 

條次變更 

第八條  本校為增進學生基本素

養、核心能力之學習成

效，應積極規劃正式課

程、非正式課程（如課外

活動、校園景觀、文化、  

制度等），各相關單位進行

課程規劃時，應考量將之

有效納入。 

 正式課程由教務處及各

院、系、通識教育中心等

第七條  本校為增進學生基本素

養、核心能力之學習成

效，應積極規劃正式課

程、非正式課程（如課外

活動、校園景觀、文化、  

制度等），各相關單位進

行課程規劃時，應考量將

之有效納入。 

 正式課程由教務處及各

院、系、通識教育中心等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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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負責規劃；非正

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由學務

處、總務處、圖書館、教

學資源中心、博物館及各

院、系等相關單位積極規

劃推動。 

開課單位負責規劃；非正

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由學務

處、總務處、圖書館、教

學資源中心、博物館及各

院、系等相關單位積極規

劃推動。 

第九條  三級教育目標與基本素

養、核心能力之訂定，校

級由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

務會議訂定；院級由院務

會議訂定；系級由系務會

議訂定。 

第八條  三級教育目標與基本素

養、核心能力之訂定，校

級由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

務會議訂定；院級由院務

會議訂定；系級由系務會

議訂定。 

條次變更 

第十條  三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之課程規劃與畢業門檻之

訂定，校級由通識中心課

程委員會訂定，經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院級由院課程委員會訂

定，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實施；系級由系課

程委員會訂定，經院、校

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

施。 

第九條  三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

之課程規劃與畢業門檻之

訂定，校級由通識中心課

程委員會訂定，經校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院級由院課程委員會訂

定，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實施；系級由系課

程委員會訂定，經院、校

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

施。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三級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的學習成效評量，由學生學

習委員會負責規劃、實施以

及結果分析與討論，並回饋

到各教學單位與課程委員

會進行課程研擬改進之參

考。 

第十條  三級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的學習成效評量，由學生

學習委員會負責規劃、實

施以及結果分析與討論，

並回饋到各教學單位與課

程委員會進行課程研擬改

進之參考。 

條次變更 

第十二條  校內舉辦之各項能力檢

定測驗，本校得酌收費用。 

第十一條  校內舉辦之各項能力檢

定測驗，本校得酌收費用。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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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暨其檢核辦法 

修正後全文 

 
100 年 5 月 31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 年 8 月 6 日 169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3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12.03 第 170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0.10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為達成教育目標，並提昇學生學習成效，確保學生畢業時具備一定的基

本素養與能力，特根據本校願景、特色及高等教育與職場發展趨勢，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係指本校學生畢業時，應具備之學生基本

素養及基於學生基本素養所需培育之核心能力。 

第三條  本校教育目標為: 培養德智體群美兼備之五全人才。 

第四條  本校學生基本素養為：德、智、體、群、美。 

第五條  本校學生核心能力如下： 

一、道德認知與實踐。 

二、專業與實務應用。 

三、健康促進與管理。 

四、溝通與團隊合作。 

五、文化與藝術欣賞。 

第六條  各院系單位應參考本校願景、特色以及高等教育及社會職場發展趨勢，

訂定符應本校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並能充分反映院系特

性之院、系級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第七條  為落實本校校、院、系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學習成效之提昇，校、

院、系相關學術與行政單位應規劃實施下列事項： 

一、根據基本素養、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 

二、教師應根據學生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 

三、建置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的評量機制 (含教師開課課程之學習成效

評量、校院系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評量) 。 

四、訂定校、院、系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畢業門檻；學生在規定修

業年限內，除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外，在校院系各級基本素養與核

心能力之學習成效上必須達到基本要求，方具備畢業資格。 

第八條  本校為增進學生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之學習成效，應積極規劃正式課程、

非正式課程（如課外活動、校園景觀、文化、制度等），各相關單位進

行課程規劃時，應考量將之有效納入。正式課程由教務處及各院、系、

通識教育中心等開課單位負責規劃；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由學務處、

總務處、圖書館、教學資源中心、博物館及各院、系等相關單位積極規

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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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三級教育目標與基本素養、核心能力之訂定，校級由校務發展委員會與

校務會議訂定；院級由院務會議訂定；系級由系務會議訂定。 

第十條  三級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之課程規劃與畢業門檻之訂定，校級由通識中

心課程委員會訂定，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院級由院課程委

員會訂定，經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系級由系課程委員會訂定，

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三級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的學習成效評量，由學生學習委員會負責規

劃、實施以及結果分析與討論，並回饋到各教學單位與課程委員會進

行課程研擬改進之參考。 

第十二條  校內舉辦之各項能力檢定測驗，本校得酌收費用。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